
日前， 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主办、 吉林大学法学院家事法律研究中

心承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民法典》 家事法解释与适用” 研讨会

在长春召开。

离婚补偿不应限于家务价值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家事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马新彦指出， 家事法的重要性以

及 《民法典》 家事法规范创新的局限

性， 使得家事法的解释论研究成为民法

学解释论研究最具潜力的新的增长点，

家事法的解释论研究应突破家事法的局

限， 在 《民法典》 的框架内进行体系性

的研究。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家事法律研

究中心副主任李洪祥发言时指出， 离婚

补偿制度实质上掩盖了“家务劳动是道

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的问题。 女性尤其

是城镇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比例居多， 如

果将离婚补偿的范围限定为家务劳动的价

值则会损及在婚姻存续期间主要从事家务

劳动一方的利益， 因此该补偿范围应理解

为机会利益的丧失、 人力资本的减值等。

抚养纠纷中的未成年人保护

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国家检察官

学院学报》 编辑赵玉表示， 父母婚姻解体

并不改变父母子女关系变化， 限定不直接

抚养的父或母表达日常关爱频次与方式，

缺乏法理基础， 也不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最佳方案， 司法宜更多引导父母承

担双系抚养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抚养费方

面， 司法裁判不应支持父母以协议方式放

弃抚养费， 只有在证明不能履行时， 方可

暂缓履行。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财经法

学》 副主编朱晓峰梳理了未成年人最大利

益原则的立法依据， 并且结合案例指出落

实该原则的实践困境。 同时， 强调现阶段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认定方法并不能

“一劳永逸”， 该原则的实践适用是不断发

展的动态过程。

考量成年人监护的现实需要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强通过

数据揭示目前老龄化的严重程度， 并在结

合 《民法典》 第 1188 条的基础上， 指出

单纯从侵权责任构成的角度考量监护人责

任并不全面， 更应结合监护制度等家事法

的制度解释监护人责任。 《民法典》 时代

的监护人责任需要考量老年人监护等成年

人监护的现实。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教授、 法学学科

负责人裴桦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仍存在

“约定是否包含默示” 等争议问题， 有待

进一步的理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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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近日， 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公布了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名

单， 对全国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共计 26 门课程进行立项

建设。

本市高校 3 门课程入选， 分别为“法律职业伦理”

（上海师范大学 石文龙）、 “法理学专题” （上海师范

大学 蒋传光）、 “国际私法学” （上海交通大学 徐

冬根）。

据悉， 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工

作， 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

共享优质课程资源， 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 通过示范构建课程育人新模式， 促进线

上线下教学融合发展， 推动高校加大课程建设投入， 引

导广大教师重视课程教学质量。 在线示范课程将统一接

入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供学生课程学习、 教师

教学参考、 学校学术交流。

□法治报记者 徐慧

3 月 16 日上午， 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

市法学会、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联合举办首届中国法治战略高端论坛暨“加

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 座谈

会， 共同学习、 研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

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以下简称中央

《意见》）。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会长崔亚东：

《意见》 是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印发的关

于加强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文

件， 对促进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具有里

程碑意义， 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 开

展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围绕中央 《意见》 贯彻落实， 新时期法

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新时期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

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 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时期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必须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战略， 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

支持。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教授：

贯彻落实中央 《意见》， 必须强化政治

引领，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协同育人， 立足

中国特色， 深化改革创新。

要切实针对法学人才培养与实践需要脱

节的痼疾， 切实立足国家治理急需、 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 进一步提升决策

咨询服务能级； 建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

心， 依托法学优势领域、 拓展新兴交叉领

域， 强化中国法治战略研究， 并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韩强教授：

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意见》， 推动法

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 坚持

“两个结合” 和“四个放在”； 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引领法治研究； 建好用好国家级涉外法

治研究基地； 要加强新兴交叉法学的研究；

培育国家重点法学基础研究基地； 大幅提升

学术对外交流合作新篇章； 进一步优化科研

成果评价整合制度； 组织好国家级法学研究

成果奖的申报。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华教授：

中央 《意见》 突出体现了鲜明的政治

性、 时代性和实践性。 作为政法院校， 我们

要坚持政治引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 牢固树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

要落实时代要求， 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要求， 胸

怀“国之大者”， 认真对照中央 《意见》 提出

的具体工作任务， 深入思考努力方向和具体举

措； 要强化实践导向， 根据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需要， 做好政策对接， 加快破题解题。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沈国明：

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要适应法

治建设新要求， 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实践， 立足国情，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同时， 还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汲取世界

法的优势， 但不能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

要在推动法治实践上多花工夫， 向有关部门提

供更多有应用价值的决策咨询意见。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教授：

中央 《意见》 勾勒了我国法学发展的未来

图景， 对法学学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

义。 一方面， 中国法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法律

实践。 在建设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 理

论界与实务界需要突破此前视野、 制度、 话

语、 知识和利益等各种壁垒， 找到更多公约

数； 另一方面， 中国法学的发展必须面向新兴

领域、 面向世界。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教授：

学习贯彻中央 《意见》， 要在教学过程中

与法治部门联合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治实

践相关课程； 要以法律职业精神和法治实践成

就促进法学学科发展； 要以法治实践滋养和支

持法学学科， 强化实践教学， 深化协同育人；

要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为研究对象， 运用法治

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要发挥法治工作部门

优势， 做好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之间的有机衔

接。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蒋传光教授：

法学研究要面对中国依法治国实践中面对

的问题， 能为依法治国的实践提供成熟的理论

指导。

不仅要面对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对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进行弘扬和现代诠

释， 还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法治文明有益成

果， 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应

当吸收借鉴， 但也不能不加分析的生搬硬套。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

本次座谈会富有成效， 具有很强的共识

性、 对接性和互动性， 与会领导和专家都认为

中央 《意见》 出台于我国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刻， 必须要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 坚持立德树人、 德法兼修， 坚持遵循法

学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 以全面推动

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3 月 17 日， 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主办“法大法理

第二届女性圆桌论坛”， 此次论坛关注

生育权专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

所长王新宇教授以什么是生育权为主题

展开。 她认为， 在讨论生育权之前， 需

要对生育本身有一个基本界定， 以便回

应实践中各种有关生育权的纠纷和诉

求。 她认为自然现象中的生育并非子宫

的单器官功能， 也非母体的单一行为。

在辅助生殖技术介入后， 生育权的实质

和内涵应该提取二者的最大公约数即妊

娠中存在的母胎关系作为基本事实， 辅

助生殖技术也应该以帮助有生育意愿的

生育主体形成母胎关系为目标。 界定生育

权需要考虑生育主体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行

为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 国家对生育权的

规范也应该立足于保护并保障一致性以促

进更优化的生育环境。

张琪博士分享了“生育正义视角下女

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列举并分析了

四个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 1.生殖困

境： 指备孕和辅助生殖技术阶段女性遭受

的身心障碍、 生育贫困等问题； 2.母职惩

罚： 指因家庭责任歧视造成的女性职场困

境和生育压力畸重； 3.家庭暴力： 指家庭

暴力对女性造成的妊娠风险增高和生育意

愿降低等问题； 4.孕产羞耻： 指因社会对

孕产妇施加的道德评判和歧视致使其遭受

羞耻并导致身心障碍等问题。

吉林大学法学院朱振教授讨论了“冻

卵是否是一项独立的权利”。 在生育权与

冻卵之间的关系中， 他认为， 冻卵是实现

生育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他指出法律应当

提供有价值的选择机会， 而冻卵正是这样

一个有价值的选择。 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

条件以实现人们获得这种有价值的选择机

会。 最后， 关于企业提供冻卵福利的合理

性， 他表示， 尽管冻卵作为一种生殖保险

在科学上可能并不是一种特别值得提倡的

行为， 很多人认为冻卵可能会进一步推高

生育年龄并增加生育风险， 但它仍然是人

们行为自由的一部分。 只要愿意承担相应

的后果， 人们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即使某

些行为不一定会受到鼓励， 这也不影响它

们成为一种权利。

与会专家还就堕胎权、 代孕纠纷中的

亲子关系认定等话题展开研讨。

法大法理第二届女性圆桌论坛举办

正视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因素

遗 失 声 明
旭脉物业管理 （上海） 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342280671T， 遗 失 公

章一枚，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原上海市宝山公证处公证

员朱慧萍受到吊销公证员执业

证书的行政处罚， 其持有的证

号为109001220080306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证员执业证》 即日

起作废。 特此声明!

上海市宝山公证处

2023年3月22日

声 明


